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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n810341/n810755/c3810281/content.html） 

 

附錄 

国家税务总局 

关于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有关事项的公告 

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8 号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出口退税进度的决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优化出口退(免)税企业分类管理 

（一）调整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标准： 

1.将一类生产企业评定标准中的“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大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已办理的

出口退税额(不含免抵税额)”调整为“上一年度的年末净资产大于上一年度该企业已办理的出

口退税额（不含免抵税额）的 60%”。 

2.取消三类出口企业评定标准中“上一年度累计 6 个月以上未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（从事

对外援助、对外承包、境外投资业务的，以及出口季节性商品或出口生产周期较长的大型设备

的出口企业除外）”的评定条件。 

（二）取消管理类别年度评定次数限制。出口企业相关情形发生变更并申请调整管理类

别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开展评定工作。 

（三）评定标准调整后，符合一类出口企业评定标准的生产企业，可按照规定提交相关

资料申请变更其管理类别。税务机关应自受理企业资料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定调整工

作。 

评定标准调整后，对符合二类出口企业评定标准的企业，税务机关应于 1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评定调整工作。 

二、全面推行无纸化退税申报 

（一）实现无纸化退税申报地域全覆盖。各地税务机关应利用信息技术，实现申报、证

明办理、核准、退库等出口退（免）税业务“网上办理”，切实方便出口企业办理退税，提高退

税效率。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在全国推广实施无纸化退税申报。 

（二）实现无纸化退税申报一类、二类出口企业全覆盖。按照企业自愿的原则，于 2018

年 12 月 31 日前，实现出口退（免）税管理类别为一类、二类的出口企业全面推行无纸化退税

申报。 

三、大力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 

（一）鼓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中小企业代办退税。各地税务机关要认真落实外贸综合

服务企业退税管理相关规定，做好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生产企业的备案、实地核查、代办退税

发票开具、退税信息传递等工作，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。 

（二）指导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防范业务风险。主管税务机关要根据企业需求，指导外贸

综合服务企业建立内部风险管控制度，建设内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，防范代办退税业务风险。 

四、积极做好出口退（免）税服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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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政策宣传辅导，通过新闻媒体、网站、短信平台、电子邮件、

微信等多种途径开展政策宣讲和业务培训，便于出口企业及时收集单证，尽快满足退税申报条

件。 

（二）各级税务机关要定期提醒出口企业退（免）税申报、审核、退库进度及申报退（免）

税期限等情况，便于出口企业及时、足额获取出口退税。 

五、施行日期 
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出口退(免)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

年第 46 号发布）第五条第一项第 3 目、第六条第三项、第九条“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工作

每年进行 1 次，应于企业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结果确定后 1 个月内完成”的规定同时废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8 年 10 月 15 日 

 

 

 


